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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04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思銘等 16 人，針對因應近來科技進步，新型考試

舞弊情事不斷發生，同時參與人數不斷擴大，為確保考試公

平公正及維護考生的權益，爰擬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不少 3C 用品都越來越智慧化，卻連帶讓作弊的工具一起升級，新型考

試舞弊型態不斷發生。 

二、然而，對發生考試舞弊的考試，如何善後，才能維護考試的公平正義。如辦理重新考試，

對原無舞弊的考生又不公平，造成原無舞弊的考生要考二次以上，所以今修法改採考試科

目基本知能測驗，以瞭解考生程度，及格者按原考試成績錄取。 

 

提案人：林思銘   

連署人：曾銘宗  陳超明  游毓蘭  翁重鈞  林為洲  

孔文吉  李德維  鄭正鈐  林德福  溫玉霞  

吳斯懷  徐志榮  謝衣鳯  魯明哲  費鴻泰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4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七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榜示後發現因典試或

試務之疏失，致應錄取而未

錄取者或不應錄取而錄取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補行

錄取或撤銷其錄取資格；若

發現有洩題或舞弊之情事致

考試發生不正確結果，無法

判定全部或部分應考人應否

錄取時，由考選部報請考試

院，就無法判定全部或部分

應考人，辦理涉及洩題或舞

弊科目之基本知能考試，通

過基本知能考試者，按原成

績辦理錄取或不錄取判別。 

第十七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榜示後發現因典試或

試務之疏失，致應錄取而未

錄取者或不應錄取而錄取者

，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補行

錄取或撤銷其錄取資格。 

一、修正第一項規定。 

二、有洩題或其他舞弊情事，

致使該考試全部或部分科目

成績發生不正確結果且無法

釐清應考人錄取與否時，以

辦理原科目的基本知能測驗

，以成績是否及格，判別考

生對原科目是否具有基本程

度，對及格者按原成績辦理

錄取程序，以維護考試的公

平及原考生的權益。 

 


